
二〇一八年陇川县财政收支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
一、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情况：

（一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
2018年陇川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2918万元。分项情况为：

1.税收收入完成17491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8807万元（含改征增值税3081万元），企业所得税572万元，个人所得税606万元，资源税335万元，城市维护建设税831万元，房产税380万元，印花税235万元，城镇土地使用税406万元，土地增值税562万元，车船税483万元，耕地占用税16万元，契税877万元，烟叶税3300万元，环境保护税81万元。

2.非税收入完成5427万元，其中：专项收入1355万元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482万元，罚没收入516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2515万元，其他收入559万元。

（二）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
2018年陇川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8699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096万元，国防支出157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12306万元，教育支出37753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517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72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268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5296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2420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887万元，农林水支出41365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185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04万元，商品服务业等支出336万元，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077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493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46万元，其他支出-360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2719万元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3万元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

2018年陇川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3787万元，其中：污水处理费收入138万元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615万元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34万元。

2018年陇川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3357万元，其中：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4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13424万元，农林水支出2332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0万元，其他支出6563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326万元，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8万元。

三、转移支付情况

2018年度州对我县一般预算内转移性收入163256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467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3482万元（体制补助收入2497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3128万元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3590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10779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9307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3092万元，企业单位划转经费补助835万元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785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135万元，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6021万元，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2385万元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132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843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3万元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428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5432万元）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8446万元。

2018年度州对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内转移性收入4589万元，均为专项转移支付收入。

四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18年陇川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2980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434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83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63万元。

2018年陇川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30750万元，其中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6726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287万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1737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：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2980万元，支出30750万元，本年收支结余2230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1609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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